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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資料文件) 

 

 

「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的

最新情況。  

 

 

背景  

 

2.  試驗計劃在全港人流車流較多的四個市區地點（即中環／金

鐘、灣仔區、油尖旺區及觀塘／啟德發展區）安裝約 400 支附設智能裝置

的多功能智慧燈柱，目的是收集空氣質素、道路車流等實時城市數據，

並配合 5G 服務數碼基礎建設的發展，現時超過  70 支分別位於觀塘區、

九龍城區、啟德發展區和油尖旺區的智慧燈柱已投入服務。有關數據會

以開放數據方式於資料一線通（data.gov.hk）發放，便利公眾運用數據

開發更多創新應用，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最新情況  

 

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  

 

3.  因應社會上部分人士對智慧燈柱相關的私隱保障安排表達關

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於 2019 年 8 月成立由業界專

家、學者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組成的「智慧燈柱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全面檢視智慧燈柱應用的私隱保障技術和措施。經詳細

評估後，專責委員會知悉政府已嚴格遵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

規定，並於 2020 年 3 月向政府提交報告，認同智慧燈柱是推動香港智慧

城巿發展和促進第五代流動通訊（5G）網絡建設的重要基建，支持政府

繼續推行試驗計劃，同時建議採取不同措施保障私隱，加強向公眾宣傳

推廣，以及探討私隱友善替代科技方案。  

 

保障個人私隱及數據安全   

 

4.  資科辦委託獨立第三方專家就智慧燈柱上各項裝置和其應用進

行保安風險和私隱影響評估，有關工作已於 2020 年 10 月完成。經詳細檢

測後，各項裝置和應用均符合相關法例和國際標準。評估報告已上載智

慧燈柱專題網頁供公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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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燈柱上的裝置  

 

5.  政府接納專責委員會的建議，除照明裝置外，現階段只會在智

慧燈柱上安裝以下不涉及私隱資訊的裝置：  

 

  氣象感應器  

  空氣質素感應器  

  熱能探測器  

  無線射頻識別（RFID）標籤、地理二維碼和藍牙傳送器（用作

確認燈柱的地理位置）  

  光學雷達（LiDAR）1 

 

加強公眾宣傳推廣  

 

6.  資科辦根據專責委員會的建議，已於 2021 年 3 月底起在網上

（https://smartlamppost.ogcio.gov.hk）以虛擬展覽方式推出以「智慧燈

柱  照亮未來」為主題的「多功能智慧燈柱虛擬展覽」。展覽設有智慧燈

柱立體模型和虛擬導覽，向市民介紹智慧燈柱的各項智能裝置和用途，

以及為日常生活帶來的便利。此外，資科辦亦於 2022 年 8 月至 9 月在不

同地區舉行的「智慧城市」巡迴展覽中向公眾介紹試驗計劃。  

 

測試替代科技方案  

 

7.  資科辦和運輸署同時積極探討以光學雷達取代攝影機探測車輛

速度和辨識部分車輛種類，並於 2021 年 7 月和 9 月在現有兩支分別位於

九龍城區（啟德發展區）和觀塘區的智慧燈柱進行實地運作測試。政府

會在完成實地運作測試後檢討成效，再決定試驗計劃的未來路向。政府

會一如以往，在落實任何新增智慧燈柱應用前，通過一套嚴格、可信和

具透明度的管治機制進行檢視和審批。資科辦亦會委託獨立第三方專家，

定期就智慧燈柱的技術、功能、應用和裝置進行保安和私隱檢討，以確

保符合相關法例和標準。  

 

 

計劃推展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安裝智慧燈柱  

 

8.  資科辦和路政署計劃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的安愉

道、安健道、安禧街和安愉徑，共安裝約 115 支智慧燈柱（擬安裝的智慧

燈柱及其附設的智能裝置和設備見附件，實際數目和位置會因應現場環

                      
1 光學雷達（LiDAR）是以光學遙距感應技術收集三維數據，與高清攝影機相比，光學

雷達沒有收集物件的顏色數據，亦不能從收集的影像中辨識個人身份，因此更能保障

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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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情況有所變更）。安裝工程將於 2023 年第一季開始，並預計於 2023

年年中完成。  

 

9.  在施工期間會實施臨時交通管理措施，實際所需時間視乎現場

環境和情況而定。由於臨時交通管理措施不涉及大型行車改道，我們預

計工程只會對公眾造成輕微影響。  

 

10.  工程會遵照《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作準則》，提供適

切的設備和保護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維持足夠的行人和行車通道供公

眾使用。此外，我們在落實智慧燈柱各項相關裝置和應用時，會確保有

關裝置和應用符合資訊保安和保障私隱的規定和標準，亦會安排現場電

磁輻射評估，以確保符合相關安全標準。  

 

 

總結  

 

11.  請議員備悉試驗計劃的最新情況。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路政署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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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  

擬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安裝的智慧燈柱位置及其附設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1)  安愉道  （54 支）（註 1）  

 

燈柱編號   建議安裝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註 2 )  

DF5176 

(b) 空氣質素感應器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 Wi-Fi 熱點  

DF5148, DF5149,  

DF5150, DF5158,  

DF5160, DF5126,  

DF5168, DF5172,  

DF5177, DF5192, 

DF5197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 Wi-Fi 熱點  

DF5151, DF5152,  

DF5153, DF5154,  

DF5155, DF5156,  

DF5157, DF5159,  

DF5161, DF5162,  

DF5163, DF5164,  

DF5128, DF5127,  

DF5165, DF5166,  

DF5125, DF5167,  

DF5169, DF5170,  

DF5171, DF5173,  

DF5174, DF5175,  

DF5178, DF5184,  

DF5185, DF5186,  

DF5187, DF5188,  

DF5189, DF5190,  

DF5191, DF5193,  

DF5194, DF5195,  

DF5196, DF5198,  

DF5199, DF5200,  

DF5201, DF5202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2)  安健道（37 支）（註 1）  

 

燈柱編號（註 1）  建議安裝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註 2 )  

DF5091 
(b) 空氣質素感應器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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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5110 

(a)  氣象感應器全套配置、伽馬輻射感應器、感應器數

據處理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F5106, DF5105,  

DF5121, DF5120,  

DF5118, DF5115,  

DF5108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 Wi-Fi 熱點  

DF5088, DF5089,  

DF5090, DF5092,  

DF5093, DF5094,  

DF5095, DF5096,  

DF5097, DF5098,  

DF5099, DF5100,  

DF5101, DF5102,  

DF5103, DF5104,  

DF5107, DF5109 

DF5111, DF5112,  

DF5113, DF5114,  

DF5116, DF5117,  

DF5119, DF5122,  

DF5123, DF5124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3)  安禧街（19 支）（註 1）  

 

燈柱編號  建議安裝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註 2 )  

DF5138 
(a)  氣象感應器基本配置、感應器數據處理器  

(d)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F5139 

(b) 空氣質素感應器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 Wi-Fi 熱點  

DF5142, DF5134,  

DF5131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d) Wi-Fi 熱點  

DF5129, DF5130,  

DF5132, DF5133,  

DF5135, DF5136,  

DF5137, DF5140,  

DF5141, DF5143,  

DF5144, DF5145,  

DF5146, DF5147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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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愉徑（5 支）（註 1）  

 

燈柱編號  建議安裝的智能裝置和設備 (註 2 )  

DF5179, DF5180,  

DF5181, DF5182,  

DF5183 

(c) 藍牙傳送器、無線射頻識別標籤、地理二維碼標籤  

 

 

（註 1）：  燈柱數目、位置、編號及所建議安裝的智能裝置和設備或會因應實際所

需及現場環境和情況有所變更  

（註 2）：  (a) 收集氣象和相關數據  

   (b) 收集空氣質素數據  

   (c) 燈柱位置定位服務  

(d) Wi-Fi 服務  

 

 

 


